
保险职业学院毕业生工作证明函

保险职业学院：

经研究，我单位同意接收贵校     届         院（系）          专业专科毕业生        到我单位        岗位工作，聘用时间为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，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标准。特此证明。

（单位性质：机关(  科研设计单位□  教育单位□  医疗卫生单位□  其他事业单位(  金融单位□  国有企业□  三资企业□  其他企业□）

 单位名称：
              单位社会信用代码（18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
（签章）
二○   年  月   日
接收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
邮  编：

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  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确认意见：

毕业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）

就业干事/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二级学院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（院/系公章）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